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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縣台東市康樂自辦市地重劃區 

 
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程表 

項次 項目 時間 備註 

一 理監事報到 
14:00～14:20 

 

二 主席報告及 

召宣布開會 14:20～14:30 
 

三 列席長官 

介紹及致詞 14:30～14:40 
 

四 議案討論 
14:40～15:00 

 

五 臨時動議 
15:00～15:30 

 

六 散會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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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台東市康樂自辦市地重劃區 
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08年 11月 7日(星期四) 下午 2 時整 

二、會議地點：台中市北屯區舊社里舊社巷 43號 

三、出席理事：詳簽到簿                         記錄: 周聖銓 

    出席監事：詳簽到簿 

四、列席人員： 台東縣政府地政處: 未出席  

五、主席：理事長王松山 

六、主席報告及宣布開會： 

  1、首先謝謝各位理事在百忙中撥冗前來參加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本重 

劃區重劃會理事共 13 人、監事共 3 人，本次出席理事計 11 人，監事計 3

人，均已達法定開會人數 4分之 3，會議開始。 

  2、A區私有地建物面積約為 1387.9㎡、縣有地建物面積約為 23.9㎡合計建物

面積約為 1411.8 ㎡，B 區私有地建物面積約為 888.1 ㎡、縣有地建物面積

約為 6.3 ㎡合計建物面積約為 894.4 ㎡，C 區私有地建物面積約為 2128.4

㎡、縣有地建物面積約為 407.1 ㎡、國有地建物面積約為 100.9 ㎡合計建

物面積約為 2636.4㎡，D區縣有地建物面積約為 1511.5㎡、國有地建物面

積約為1310.25㎡合計建物面積約為2821.75㎡，4區總計面積約為7764.35

㎡。 

  3、A 區為機場用地徵收拆遷安置戶，重劃前面臨已完全開闢之 20 公尺寬度都

市計畫道路(博物館路)及 5公尺寬度非計畫道路(博物館路 80巷)， B區重

劃前面臨已完全開闢之 20 公尺寬度都市計畫道路(博物館路)，C 區重劃前

面臨已完全開闢之 20公尺寬度都市計畫道路(山西路二段)及 5公尺非計畫

道路(山西路二段 577巷)， D區重劃前面臨 3公尺非計畫道路(山西路二段

400 巷及山西路二段 510 巷)；上述各區應依其重劃前不同之背景及使用現

況做不同之考量，其減輕負擔比率應有所不同以為公帄。 

七、議案討論 

案由：台東康樂自辦市地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負擔減輕原則， 

      提請審議。 

說明： 

  一、按參與重劃之重劃後各宗土地之重劃負擔依帄均地權條例第 60條第一項

規定意旨，係按其土地受益程度計扣重劃負擔。旨案重劃負擔減輕原則前

經本區重劃計晝書草案內容第十一點第二項及本重劃會章程第 9條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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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提經本會第 4次及第 1次會員大會授權理事會辦理在案。 

  二、本區重劃計晝書草案經本會 108年 7月 25日提經第 4次會員大會審議通

過後，報請台東縣政府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案經該府函覆應研定減輕負擔

之處理原則。故，爰召閞本次會議。 

  三、本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共有四處，建物面積約為 7764帄方

公尺，ㄧ處為因機場用地徵收拆遷安置戶，一處為公有土地承租戶，其餘

為自地自建合法建物（詳附位置略圖）。 

   四、本案請考量合法建物按原建物保留不拆除位置分配之土地受益程度，研議  

       減輕負擔之處理原則。 

 主席及理監事發言內容重點略述如下: 

 主席報告:本次會議台東縣政府理事提書面意見(詳附件)，該書面意見共有 2點， 

          第 1點是減輕之重劃負擔不得增加其他土地所有權人的負擔，第 2點 

          請先提供各土地受益程度認定及預計減輕負擔比例後，連同訂定原有 

          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負擔減輕輕原則，再送理事會審議；現在請 

          各位理監事分別討論表示意見。 

 趙理事柏煌發言: 

     1、因機場用地徵收拆遷安置戶 15戶，情況較為特殊，其宗地負擔及分配面 

        積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9條所附計算公式計算所得之權利面積，增配 

        至原建物面積所應繳差額地價，減徵 90%。 

     2、公有土地承租戶及自地自建合法建物之建物土地面積(含法定空地) 其宗 

        地負擔及分配面積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9條所附計算公式計算所得之 

        重劃負擔比率，減輕 40%後，再計算應分配面積，其應分配面積少於按原 

        建物土地面積分配部分，以區內渠所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 

主席報告：趙理事有關減輕負擔原則請各位理監事表示意見。 

主席報告：經出席理監事全部同意趙理事所提的方案。本重劃區並不會因為減輕 

         負擔而增加其他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情形，但是法令上有這個規定， 

         我們就將減輕之重劃負擔不得增加其他土地所有權人的負擔及減輕負 

         擔原則均列入重劃計晝書草案內容第十一點。 

羅理事彥富發言: 

      有關是不是要再召開一次理監事會審議，我個人認為台東縣政府對於重劃

計劃書補正案，已經限期補正有其急迫性，如果再開一次理監事會時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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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延宕，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另外我們理監事也都有各人的事業，開

會時間出席人數會擔心達不到法定入數，剛剛的減輕原則大家都已經同意

了，也沒有其他理監事提出更好的方案，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召開一次理監

事會審議。 

主席報告：是不是要再召開ㄧ次理監事會審議，我們用表決來決定。 

表決結果：經出席理監事舉手表決全部同意不再召開一次理監事會審議。 

議決:本重劃區減輕負擔原則如下 

    1、因機場用地徵收拆遷安置戶 15戶，情況較為特殊，其宗地負擔及分配面 

       積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9條所附計算公式計算所得之權利面積，增配 

       至原建物面積所應繳差額地價，減徵 90%。 

    2、公有土地承租戶及自地自建合法建物之建物土地面積(含法定空地) 其宗 

       地負擔及分配面積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9條所附計算公式計算所得之 

       重劃負擔比率，減輕 40%後，再計算應分配面積，其應分配面積少於按原 

       建物土地面積分配部分，以區內渠所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 

   3、前二項之減輕重劃負擔並不增加區內其他地主之負擔。 

   4、上述各點列入重劃計晝書草案內容第十一點。 

決議：本案議決內容經出席理監事全部同意不在召開一次理監事會議審議。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時間：108年 11月 7日下午 4時 30分  

 
 
 
 
 
 
 
 
 
 


















